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學年度桌球比賽實施辦法
1、 目的：為推展桌球運動，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培養學生持續運動之習慣，特舉辦此比賽。
2、 比賽時間： 101年10月8日（一）、9日（二）、11日（四）、 12日（五）上午7:50 - 8:30。
3、 比賽地點：桌球教室

4、 比賽方式：為個人賽，採單敗淘汰、三戰二勝制（11分制）。

5、 分組方式：不分年級，區分為男、女子組，惟各組報名人數若未達12人，將以不分組方式進行比賽與給獎。

6、 參加資格：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均可參加。
7、 比賽用球：由學校提供。
8、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
9、 報名期程：即日起至101年9月28日〈星期五〉止，填妥報名表後送至訓導處體育組。
10、 獎勵方式：各組錄取前3名，發給獎狀；若各組報名人數達36人以上則另擇優錄取至第6名。
11、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逕行修正公告。
12、 報名表不足可自行至金華國小網路首頁最新消息下載或至訓導處領取。
13、 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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